
新疆大学考点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疫情防控工作考生须知

各位考生：
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2021年12月25日至27日进行。根据新疆大学考点设置及新冠疫情防控具体情况，现将考生考试入场防疫要求公告如下，请全体考生遵照执行。
一、考试地点
新疆大学考点考场主要分布在新疆大学红湖校区、新疆大学附属中学、新疆大学博达校区。
二、考前准备
本考点将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对所有考生进行健康数据筛查，考生须严格按本须知要求做好个人健康状况监测，如实填写相关表格，在考前规定时间地点进行健康确认。
（一）考试须提供考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
所有考生须提供考前乌市7日内（12月20日起）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（纸质版或当地APP小程序显示版均可），方可参加考试。
（二）提前进行健康状况监测
1. 所有考生应于考前14日（12月11日起）进行自我健康监测，下载、打印并如实填写《自治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体温测量登记表》（见附件1）。
2. 考生在25日前若出现发热（≥37.3℃）、咳嗽、乏力、肌肉痛、头痛等感冒样症状或憋喘、呼吸急促、恶心呕吐、腹泻、心慌、胸闷、结膜炎等症状，须下载、打印、如实填写《考生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登记表》（见附件2）电子版发送至研招办邮箱（yzsb@xju.edu.cn）。
3. 隔离治疗中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、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，已治愈未超过14天的病例和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，考前考生身体状况异常和监测发现身体状况异常者，须及时与研招办（0991-8582567）联系说明情况，经相关部门综合研判其是否可以正常参加考试。
（三）考前进行健康应试承诺
1. 考生考前须自行下载、打印、签署本人《健康应试承诺书》（见附件3），进行健康确认时向考点提供，未提供者，不得参加考试。
2. 考生不得提供身体健康状况虚假信息，对隐瞒行程、隐瞒病情、故意压制症状、瞒报漏报健康状况的考生追究相应责任。
3. 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，自觉减少不必要的聚集和跨地区流动。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为防止滞留外地耽误考试，在外省的考生，须考前14天返疆，建议乌市外社会考生考前14天在乌市备考，非必要不离开乌鲁木齐；校内考生继续在校内备考，非必要不离开学校，未返校考生按学校要求尽快返校。
（四）考前进行健康确认
1. 健康确认材料 
考生根据准考证上的考试地点和报考点说明，在考前3天内持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及健康确认审核材料到考试地点进行健康确认，审验合格，工作人员在考生《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准考证》上加盖印章。未进行健康确认的不得进入校区。
健康确认时，考生须提供纸质版《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》《14日内体温监测登记表》《健康应试承诺书》，并即时出示大数据出行记录认证和健康绿码认证，请考生提前做好准备。
2. 健康确认地点
新疆大学红湖校区：胜利路新疆大学正门
新疆大学附属中学：附属中学正门
新疆大学博达校区：华瑞街新疆大学正门
校内考生：考生所在学院
4. 健康确认工作时间
2021年12月22日-24日，上午10：30—14：30；下午15：00—19：00。
5. 工信部大数据出行记录认证（微信扫码）
[image: ]
6.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（微信扫码）
[image: 国家政府服务]
三、考试实施
（一）考试入场
1. 新疆大学红湖校区（胜利路666号），考生仅能从胜利路新疆大学正门进入考场。
2. 新疆大学博达校区（华瑞街777号），考生仅能华瑞街新疆大学正门进入考场。
3. 新疆大学附属中学，考生仅能从延安路瑞达世贸大厦旁新疆大学东门进入考场。
4. 校区内无法提供车位，请考生提前做好出行安排。
（二）候考及考试须知
1. 考试当日考生须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提前60分钟到达考点，持加盖印章的准考证、身份证有序接受体温测量、身份验证及入场安检，通过检测通道时要保持1米以上间隔距离。临时出现体温异常（≥37.3℃）的考生，要根据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指引，先在临时观察区进行复核评估后作下一步处置。发热考生经卫生专业人员评估后，具备参加考试条件的，由专人引导，前往备用隔离考场。
2. 候考期间人员间隔1米以上，不扎堆、不聚集。
3. 考生进入考场前宜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消毒。
4. 考生进入考场前要全程佩戴口罩，进行身份核验时需摘除口罩，配合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；核验通过后，考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佩戴口罩；备用隔离考场的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。
5. 考试期间，考生如出现发热等异常症状，要服从工作人员安排按自治区和我校疫情防控管理规定处置。
（三）考试结束离场
1. 考生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，不得拥挤，保持人员间距。
2. 考生要按我校考点要求错峰离场，按指示通过安全通道离开考场，严禁穿越警戒线进入禁入区域。
四、温馨提示
考生应密切关注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相关信息，高度重视交通、住宿、饮食安全和自我防疫保护，自觉遵守、服从我校考点疫情防控管理。考生要注意科学防疫，自公告之日起，无必要不出省，少外出；外出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；勤洗手，常通风，不扎堆，不聚会，合理饮食。不接触有省外旅行居住史、境外人员接触史的人员。
五、考点咨询电话
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：李老师、肖老师
邮箱账号：yzsb@xju.edu.cn
联系电话：0991-85825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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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考生及工作人员体温测量登记表
	人员身份：考生 □  工作人员 □ 

	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
	出行
记录
	从何地返回
（省区市）
	是否入住酒店或者宾馆
	酒店或宾馆名称
	出发时间及乘坐航班、车次
（自驾）
	返回时间及乘坐航班、车次（自驾）

	
	
	
	
	
	

	健
康
状
况
登
记
	月
	日
	当日体温
	本人健康状况
	家人健康状况
	本人签字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须如实填写考前14天内每日体温监测情况。

附件2
考生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登记表
	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准考证号
	
	联系电话
	

	本人身体健康状况
	（注明自11月29日零时以来的体温及核酸检测或双抗检测情况）


	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状况
	（注明自11月29日零时以来的体温及核酸检测或双抗检测情况）


	本人自11月29日零时以来行动轨迹（详细到区、县）
	（跨市、区人员详细记录行动轨迹；其他人员填写：自11月29日零时以来在***区）


	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自11月29日零时以来行动轨迹（详细到区、县）
	（跨市、区人员详细记录行动轨迹；其他人员填写：自11月29日零时以来在***区）


	本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否正在14天强制隔离期、医学观察期或自我隔离期及具体情况
	

	本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否接触正在14天强制隔离期、医学观察期或自我隔离期及具体情况
	


本人保证以上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知悉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。如有瞒报、错报、漏报的情况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填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3
健康应试承诺书

根据自治区疫情防控管理要求，本人参加自治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，愿意遵守相关规定，承担社会疫情防控责任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1.本人将提前了解考点所在地关于出行、隔离、检测等相关防疫规定，执行属地各项防疫要求。
2.本人在考前14天内自行测量体温，自我监测健康状况，保证体温低于37.3℃、个人健康情况正常。本人严格按属地疫情防控要求提供有效期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
3.如在入场前和考试中有发烧（超过37.3℃）或咳嗽等呼吸道症状，须听从工作人员安排进入备用隔离考场应试。
本人保证以上承诺信息真实、准确，并知悉与之相关的法律责任。如有瞒报、错报、漏报的情况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 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 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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